采购需求
一、铜川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业务经办方式
1、采取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大病保险经办服务的方式。由政府主导，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城乡参保居民当年发生的医疗费用按照基本医疗保险规定报销后，政策范围内个人负担的合规费用超过1万元以上的部分，按费用高低分段和补偿比例，由通过政府招标选定经办大病保险业务的商业经办机构给予补偿。

2、实行公开招标投标与合同管理。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建立健全招标机制,规范招标程序。招标主要包括:经办服务费率、配备的经办和专业管理力量等内容。铜川市医疗保障局与中标商业保险机构签定合同。保险合同明确相关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合作期限为2年。遵循收支平衡、保本微利的原则，合理控制商业经办机构大病保险经办服务费用。逐步建立起以保障水平和参保人满意度为核心的考核办法和对超额结余及政策性亏损动态调整机制。因违反合同约定,或发生其他严重损害参保人员权益的情况,合同双方可以提前终止或解除合作,并依法追究责任。
3、提升大病保险经办服务能力和水平。财政部门拨付商业经办机构的大病保险基金实行单独核算，确保资金安全,保证偿付能力。加强与基本医保经办服务的衔接,简化报销手续，确保群众方便、快捷享受大病保险待遇，实现“一站式”即时结算。发挥商业保险机构全国网络等优势,为参保人提供异地结算等服务。商业保险机构要切实加强管理,控制风险,降低管理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加快结算速度,依规及时、合理支付费用。
4、投标人开展大病保险业务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4.1、具有成熟的大病保险经营管理经验；
4.2、能够对大病保险业务实行专项管理和单独核算；
4.3、制定详实的大病保险工作实施方案；
4.4、在大病保险统筹区内具备完善的服务网络；
4.5、配备具有医学等专业背景的人员队伍，具备较强的核保、核赔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
4.6、具备功能完整、相对独立的大病保险信息管理系统；
4.7、在铜川市具有与政府部门合作经验；
4.8、支持铜川市地方经济建设，按时缴纳增值税税款等。
二、项目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铜川市2023-2024年度城乡居民大病保险项目包括5个县/区，参保人数共约52万人。
2、经办服务期限
合同履行期限：自2023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共二年。
3、投保人、保险人、被保险人及保险费用
铜川市医疗保障局为投保人，中标保险公司为保险人，负责承保及履行保险责任，2023-2024年参加铜川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且正常缴费的人员均为被保险人。
投保人按下列标准为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缴纳保险费：2023年度大病保险基金每人每年按70元人民币筹集，按照目前约52万人计算，预计年筹集3640万元。2024年度大病保险基金每人每年按70元人民币筹集，按照目前约52万人计算，预计年筹集3640万元。年终清算时，按实际参保缴费人数计算。投保人每年向保险人缴纳保险费，甲方每年第一季度向乙方拨付年度总保费的50%，第二季度拨付年度总保费的50%。若中省政策调整按照最新政策执行。
4、商业经办机构经办费用
每年度给予乙方大病保险实际报销金额的2.5%作为承办费用。

三、项目实施要求
1、保障对象

凡参加铜川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足额缴费的参保人员，均纳入大病保险保障对象。

2、保障范围

大病保险主要在参保人患大病发生高额医疗费用的情况下,对参保人员基本医疗补偿后需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给予保障。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补偿按照自然年度运行，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以出院日期为准）就诊的参保人员享受当年度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补偿政策。
3、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筹资机制
3.1、筹资标准。根据《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建设的通知》（陕医保发〔2019〕14号）精神，2023年度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筹资标准暂定70元/人，2024年度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筹资标准暂定70元/人。

3.2、资金来源。大病保险基金主要从基本医保基金年度筹资中提取。
   4、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起付标准及支付比例
住院就诊被保险人住院自付合规费用超过起付标准，分段按比例进行补偿。1万元（不含）－5万元（含）按60%予以补偿；5万元（不含）－10万元（含）按70%予以补偿；10万元（不含）以上按80%予以补偿。一个自然年度内，大病保险的累计最高支付限额为30万元。
针对特困人员、低保对象和返贫致贫人口等人群，大病保险起付线降至5000元，大病保险住院报销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取消最高支付限额。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资金管理
大病保险实行市级统筹，实行单独核算，封闭运行。商业保险机构要规范资金管理，实行单独核算，确保资金安全，保证偿付能力，接受医保、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6、保险人责任和义务
6.1、保险人应按照中国保监会的规定，具备符合监管要求的偿付能力，满足城乡居民大病保险需求。
6.2保险人应加强对大病保险的管控，明确大病保险工作管理流程和责任追究制度。
6.3、保险人经办大病保险的资金应建立独立的大病保险保费账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单独核算，确保资金安全。
6.4、保险人要充分发挥医疗保险机制的作用，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协助基本医疗经办机构开展巡查和费用审核工作，协同推进支付方式改革，规范医疗行为，控制医疗费用。
6.5、保险人实施大病保险工作要做好与基本医疗保障、医疗救助的衔接工作,实现“一站式”服务，即时结算，提高办事效率。
6.6、保险人要在保险期限内提供24小时客服热线电话，公示电话号码，为城乡居民提供保险咨询、受理报案、理赔投诉等便民服务。
6.7、保险人要依据铜川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相关政策向被保险人及时理赔。
7、理赔与结算
7.1、中标商业保险机构必须对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赔付服务实现即时同步结算。一是实行与医疗保障“一站式”结算；二是派遣审核与理赔人员到经办机构或政务大厅合署办公同步结算，确保参保人员待遇支付的及时性。
7.2、对异地就医、意外伤害以及发生大额医疗费用的参保人员，经医疗保险机构委托，中标商业保险机构要利用其人才、专业、网络优势，协助医保经办机构先行审核医疗票据的真实性，为基本医保和大病医疗保险报销的及时性提供保障。
7.3、中标商业保险机构应依托自身机构网点遍布全国等优势，为被保险人提供异地大病保险结算服务。
8、信息系统
8.1、中标商业保险机构须具备功能完整、相对独立的大病保险信息系统，保证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进入系统查询，实现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理赔信息与投保人信息网络连接。
8.2、中标商业保险机构应与经办机构连接信息平台，以便信息共享和实现“一站式”结算。
8.3、中标商业保险机构要在本保险期限内的24小时开通客服热线服务电话，明确热线电话号码，为参保人员提供包括保险咨询、受理报案、理赔处理等各项服务




